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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27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富安娜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38 

 

             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中信证券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逾期兑付事项的进展公告 

 

 

 

 

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年 8月 23

日在指定媒体《上海证券报》和《巨潮资讯网》上发布《关于购买的中信证券固

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逾期兑付的公告》，披露公司购买的中信证券富安 FOF 定制 1

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（以下简称：“中信证券富安 1 号”）出

现逾期兑付的情况，现结合相关事实，就该事项的最新进展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收到中信证券《提取委托资产通知书》，通知

公司提取委托资产现金资产人民币 802,297.16 元。 

二、公司已成立专项工作小组，积极向中信证券调查了解情况，并督促其尽

快履行合同义务，妥善兑付本金和收益。 

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、2022 年 4 月 11 日及 2022 年 9 月 1 日向中

信证券出具沟通函，要求中信证券提供相关资料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中信证券富安 1 号产品自 2018 年 4 月至今，中信证券作为资产管理人对历

次投资决策管理流程的留痕记录，包括但不限于每次投资标的的投资决策记录、

每次投资的尽职调查报告等。 

中信证券富安 1 号产品所涉及底层金融产品的成立文件、产品合同、历次披

露的季度及年度管理报告、中信证券与底层资产方历次对接的重要文件等。中信

证券富安 1 号托管账户自 2018 年 4 月至今穿透于底层资产、底层项目的历次银

行资金流水（含明确的交易对方名称、资金用途等）。     

截至本公告日，中信证券始终未提供以上资料。 

三、在中信证券从始至终不提供中信证券富安 1号 FOF的底层金融产品的成

立文件、产品合同、运营报告，公司无法获得底层资管产品真实运营情况的基础

上，公司努力从托管银行方面获得了中信证券富安 1号在银行托管账户的资金往

来的部分明细（以下简称：《资金明细》）。经过反复核对，公司在《资金明细》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 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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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发现以下问题： 

按照管理人中信证券指令，公司在 2020年 3月20日转入人民币 120,000,000

元（人民币 1.2亿元）到托管账户，作为认购中信证券富安 1号第四期的理财本

金。 

按照管理人中信证券指令，公司在 2020年 4月 16日，从托管账户提取人民

币 102,105,205.48元，作为偿付 2019年 4月认购的中信证券富安 1号第三期的

本金及部分利息。 

按照管理人中信证券指令，公司在 2021年 3月 19日转入人民币 120，000，

000元（人民币 1.2亿元）到托管账户，作为认购中信证券富安 1号第五期的理

财本金。 

按照管理人中信证券指令，公司在 2021年 3月 22日，从托管账户提取人民

币 125,385,205.48元，作为偿付 2020年 4月认购的中信证券富安 1号第四期的

本金及部分利息。 

按照收到的产品管理人中信证券发出的转款指令，与收到的本息偿付金额，

公司此前认为，2019 年 4月认购的中信证券富安 1号第三期和 2020年 4月认购

的中信证券富安 1号第四期已经获得了妥善的本息兑付。 

但是《资金明细》的信息显示，从 2020 年 4 月，直到 2022 年 4 月 14 日为

止，中信证券富安 1 号第四期、及第五期长达两年的运营期内，托管账户资金没

有发生过以人民币 120,000,000元（理财本金 1.2亿元）为前提的投资行为，实

际托管账户资金长期在人民币 20,000,000 元（贰仟万元）以下，仅存在零星的

短期货币基金投资。 

以上《资金明细》情况，与中信证券方面提供的中信证券富安 1号产品 2021

年年报及询证函显示，2021 年底，产品持仓为“东方红货币 B,及北大资源杭州

海港城”的情况不符。 

综合以上情况，公司目前无法确定：中信证券富安 1号第四期 1.2亿元理财

资金本金中超过 1亿元的主体部分、第五期的 1.2亿元理财资金本金中超过 1亿

元的主体部分，是否有被管理人中信证券用于实际理财投资。 

四、2020 年 4 月 19 日，公司听从管理人中信证券建议，鉴于证券期货相

关管理规定有所变化，公司与中信证券及托管银行签署《中信证券富安 1 号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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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资产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：《资管补充协议》），将合同变更为《中

信证券富安 FOF 定制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FOF 

合同”）。FOF 合同约定的计划成立日为 2018 年 4 月 18 日，资产管理存续

期限为 3 年。 

《资管补充协议》中针对中信证券富安 1 号的投资范围，提出：本计划（中

信证券富安 1号）拟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：并指定为某金融机构发行的某

金融产品（以下简称：甲金融产品）。 

《资金明细》显示，2019年度，托管账户曾划转资金人民币 100,000,000元

（人民币 1 亿元）到中国民生银行重庆分行营业部，用于购买某金融产品。从

2019 年底至今,上述人民币 100,000,000 元（人民币 1 亿元），未从上述金融产

品账户，返回到托管账户。 

由于一直以来中信证券方面未提供中信证券富安 1 号底层金融产品的合同

信息，公司目前无法确认，中信证券富安 1 号产品是否认购了《资管补充协议》

中指定投资的甲金融产品；也无法确认，上述指定投资的甲金融产品，与《资金

明细》中显示打款人民币 100,000,000元（人民币 1亿元）的某金融产品，是否

为同一产品、同一账户。 

同时公司发现，中信证券方面提供的中信证券富安 1 号产品从 2021 年二季

度起开始出具的报告中宣称，中信证券富安 1 号产品持仓为“东方红货币 B,及

北大资源杭州海港城”。上述报告中的底层资产名称，与《资管补充协议》中约

定的中信证券富安 1 号产品投资范围指定的甲金融产品名称不符。 

鉴于 2019 年前后，北大方正集团已经发生债务危机和实质性违约，本公司

与中信证券在 2020 年 4 月签订《资管补充协议》中，不存在约定中信证券富安

1号产品可以投资“北大资源杭州海港城”、“北大资源”、“北大方正集团”及相

关关联公司与资产的情况。 

在中信证券长期不提供底层金融产品认购合同、运营文件的情况下，目前对

于中信证券在中信证券富安 1 号产品 2021 年年度管理报告中介绍称底层资产持

仓“北大资源杭州海港城”的投资信息是否真实，投资决策是否是按《资管补充

协议》指定的投资范围合理作出，公司持审慎认定态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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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对于上述情况，公司将继续与中信证券相关人员进行沟通，以争取获得

真实的底层金融产品合同、运营报告、决策流程等相关信息，以明确本次中信证

券富安 1号逾期事件，是否是管理人在真实有效的理财投资决策作为基础的前提

下发生。 

关于上述事项的进展，以公司后续公告为准。 

鉴于本次情况，公司已全面评估公司存量委托理财的安全性并确保委托理财

的安全，公司决定拟向董事会提交议案，将原有的闲置资金委托理财的产品选择

范围和产品委托对象进行审慎决策，不再以金融机构的市场排名、股东背景及金

融机构负责人的走访汇报为委托理财的重要选择和风控标准，严控投资风险，合

理稳妥地运用闲置自有资金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2022年 9月 15日 

 

 

 

 


